关于2025年“山东港口模范家庭”
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根据《关于开展2025年“山东港口模范家庭”评选工作的通知》要求，经自下而上逐级推荐、材料审核、综合评选，集团公司工会拟表彰20个模范家庭，现将拟表彰对象予以公示。
[bookmark: _GoBack]如对拟表彰对象有不同意见，或发现存在影响评选的问题，请在公示期内向集团公司工会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告知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电话和匿名信函，公示期间不予受理。
公示期限：2025年12月19日—2025年12月25日（5个工作日）
受理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30
通讯地址：青岛市市北区港极路7号
受理电话：0532-82982603

附件：2025年“山东港口模范家庭”拟表彰对象名单


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5年12月19日             
附件
2025年“山东港口模范家庭”拟表彰对象名单
一、夫妻和睦模范家庭
1.张炜、葛文朕家庭（青岛港、海外发展集团双职工）
2.纪龙、李娜家庭（日照港双职工）
3.周强家庭（烟台港）
4.秦超家庭（渤海湾港）
5.宋梅家庭（投控集团）
6.刘斌、杨平家庭（港湾建设集团、医养集团双职工）
7.饶海、江淑慧家庭（物流集团双职工）
8.李洪霞、杨东霖家庭（邮轮发展集团、青岛港双职工）
9.罗殿成家庭（装备集团）
10.肖友飞、陈芳家庭（贸易集团、港湾建设集团双职工）
11.傅兴、孙红霞家庭（科技集团双职工）
12.王涛、刘倩家庭（职教集团双职工）
13.贾燕燕、张念德家庭（陆海发展集团、渤海湾港双职工）
二、孝老爱亲模范家庭
14.迟敬、王欣家庭（日照港双职工）
三、教子有方模范家庭
15.张勋山、丁丽娜家庭（青岛港双职工）
16.孙等等家庭（青岛港）
四、文明公益模范家庭
17.张海跃家庭（日照港）
五、健康志趣模范家庭
18.林晨家庭（烟台港）
19.张健家庭（烟台港）
20.王少杰、柳芳萍家庭（山东远洋、青岛港双职工）


